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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城区智慧停车泊位资源有偿使用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服务）服务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业主单位：揭阳市榕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项目名称：榕城区智慧停车泊位资源有偿使用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

服务）

二、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资质）要求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需

具备资产评估资质，且经营范围必需满足本次选取范围，已入驻广东省中介超

市的企业。

2、报名的中介机构资质需满足本次项目选取的要求，需具备资产评估资

质。

三、工作内容

中介服务机构负责对榕城区智慧停车泊位资源有偿使用权转让项目（资产

评估服务）工作。

四、服务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须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的原则，按照

有关的依据、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组织专业人员依法开展资产评估服务工作，

对服务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2、中介服务机构须能及时响应，中介服务机构在中选公示期满后，需安

排项目负责人于 3 个工作日内，与公开选取单位进行接洽。

3、中介服务机构在服务期间，对我院提出的工作要求需及时响应。

4、中介服务机构要根据项目需求投入具备专业的资产评估技术人员若干，




